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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娼對工作之自我認知對生活及工
作環境的影響與使用
唐筱雯

一、前言
1997年 9月 6日清晨零時起，「台北市的公娼正式走入歷史」

（註 1）。從此，台北市的執政者可以很自豪的對外宣稱，台北市是

個「沒有公娼的城市」，但是沒有公娼就能代表台北市不再有色情的

存在？亦或台北市將就此成為一個乾淨、進步的城市？當國內婦運團

體就娼妓問題弄得姊妹鬩牆、頓生「家變」（註 2），公娼自救會的

抗議動作不斷（註 3），吸引傳播媒體持續的報導以及引發支持與反

對廢娼兩派人馬的交相論戰。面對此一出乎當初執政者與大眾意料之

外的局面，不禁令人重新思索，她們是走入了歷史？還是開啟了另一

段歷史？

從頭回顧整個台北市廢娼政策擬定與執行的過程，其實暴露出

的是國內對此議題忽視與缺乏討論的窘態。事實上 1997年初台北

市政府便已通過廢止「娼妓管理辦法」，但僅在報紙上佔據一小角

的篇幅，雖陸續有系列報導的出現，都未引起太大的討論，直到 8月

11日的報紙上才刊登台北市議會已於 7月 30日凌晨三讀通過廢除「台

北市娼妓管理辦法」的消息，不過此時市議會正在為了彌補自肥案所

捅下的大窟窿而忙得焦頭爛額，缺乏組織與抗爭運動經驗的公娼業者

亦只能抱持著觀望的態度，直至九月初廢娼前夕才有運動團體的加

入、支持公娼的婦女團體及學界人士紛紛發出聲援，公娼自救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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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後不斷的對市政府採取各種抗爭行動，而各種支持或反對廢娼的言

論也在各式媒體交相出現，學界與婦運界才開始對性產業工作者的工

作權及工作尊嚴有更廣泛的討論。

此次台北市的廢娼事件中，原先被認為只能留在社會黑暗面的公

娼，卻為了爭取與維護自身的「工作權」走上街頭，她們在媒體上的

公開現身與一次次的抗爭，除了引發性工作是否有工作權之爭，更挑

戰了社會大眾對「情色行業」的認知與想像。在長期道德取向的價值

觀驅引之下，我們對於娼妓的想像，總不外乎充滿著下賤、墮落、不

潔、罪惡等個人道德價值評判取向。而影像文字媒體對於此行業從業

女性的描述，更強化了我們對於她們的此一想像。似乎一個女性一旦

從娼，就註定了一生悲慘的命運，和洗刷不掉的污名，而「從良」成

了她們邁向光明人生的「唯一」途徑。

在這樣的想像和預設價值之下，我們很容易忽視從娼女性的個人

主體性，輕率的將她們化約成被動的受害者與等待救贖者，除了娼妓

的身分外，看不到她們作為母親、女兒、城鄉移民、都市居民等其他

的社會生活角色。更看不到她們是如何生活在城市之中，如何利用城

市的空間與社會結構特性，去區隔她們不同的角色扮演，甚而如何在

這個城市中為自己尋找定位。本文希望能從公娼做為一位女性都市成

員的角度出發，探討公娼在性產業中對其工作的認知是如何影響她們

的工作與生活，甚至對環境的使用。

二、台灣當前之情色論述
隨意翻閱國內現有對娼妓的研究文獻，幾乎都會見到「西諺曾云：

妓女的存在比人類的文明早」(張家銘 1995)、「娼妓是人類最古老的

文化，也是最古老的職業之一」(沈美真 1990)，如此這般闡明娼妓存

於人類社會久遠與普常的字句。然而相較於現實社會中情色生活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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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性與複雜性 (李謁政 1998)，國內不論是學術界或是社運界在此一

方面的論述及實踐卻是不成比例地稀少，使之難以成為學術研究的主

流或重要的主題 (張家銘 1995)，而娼妓也經常被塑造成偏差、犯罪、

污名、受害者的角色。「Parent-Duchatelet博士的巴黎娼妓研究 De 

La prostition dans la Ville de paris(1857)是現代科學研究娼妓的濫觴，

也為往後一個半世紀社會科學的娼妓研究立下了難以超越的典範。這

項研究的資料收集方法──在醫院、警局、教養院裡查閱檔案，收集

專業人員證詞、訪談管理人員與娼妓個案、以及個案的人身觀察──

已成為社會科學娼妓研究的標準程序」（朱元鴻  1997）。在台灣對

娼妓的經驗研究中，似乎也不脫以上的範疇，陳慧女 (1992)、伊慶

春 (1992)以從娼少女或雛妓為主題範圍，王秀絨 (1984)、McCaghy & 

Hou(1994)與黃淑玲 (1995, 1996)則分別以台灣私娼、台灣娼妓與特種

行業婦女為主要研究對象。這些研究皆透過台北廣慈博愛院婦職所、

雲林女子習藝中心、少年觀護所、法庭、警局、社工或安置機構尋找

研究對象 (朱元鴻 1997)。以上這些研究，或許研究的主題範圍不盡

相同、或許研究的對象分佈於不同的特種行業之中，但其立論觀點仍

不脫偏差／犯罪、偏差／矯正輔導、受害者／待保護救助者等範疇 (紀

慧文 1998)。

再回頭看台灣婦運界情色論述的發展過程，受害／救助觀點一直

是相當強勢的論述與行動後果 (紀慧文 1998)，而婦運團體在資源有

限需團結一致對外的前提下，對其他婦運團體的行動策略或主張甚少

公開辯論，或僅點到為止地表達不同之意見 (張碧琴 1997)，因此「救

援雛妓」及其所架構出的人權和反色情觀點，多年來一直是台灣婦運

界對性產業議題的主流價值，雖然零星地有些許反省與質疑的聲音出

現（註 4），但都不若此次台北市廢娼政策所引發的討論如此的引人

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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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受害／救助的台灣情色論述觀點，紀慧文 (1998)則提

出了另一套不同的觀點，她認為以救助從娼女性、給予庇護，以及

支持所有想要脫離從娼生涯者的觀點與做法是一種可能，但這種觀點

卻傾向於貶抑及否定上班生涯中不同、多元且異質性的經驗，及對於

上班經驗所可能有的各種不同建構與認知。在此觀點下，從娼者如何

認知或詮釋並不重要，她們成為一個被動的、沒有想法的、不可辨識

的個體：她們不是「被」賣、「被迫」就是「被誘」，這使得台灣

對於這些上班小姐的生涯認識相當單面。她也認為受害／救助觀點

的問題不止於此，它一方面賦予有意脫離從娼身分、雛妓以及被賣

的從娼女性更高的價值，要求社會勿以有色眼光看待這群向善或 (被

賣 )受害的女性。另一方面卻也同時高舉「正常」社會的價值標準與

認同，希望輔導矯正「偏差」價值觀與行為 (特別是自願從娼者 )，

將她們貶抑為真正的受害者。而在這個類別之外，那一群妨礙社會

善良風俗、製造社會問題、受害程度比較輕、愛慕虛榮、貪圖享受、

自甘墮落的從娼者，她們的地位不但不如前者，還以價值觀、道德敗

壞形象出現在報章雜誌上，沒人重視也沒人瞭解，成為徹底被「邊緣

化」(marginalization)的一群。因此，儘管受害／救助觀點是無辜與

善意的 (goodwill)，它本身卻無法避免這種種非預期後果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即對娼妓的貶抑及邊緣化 (紀慧文 1998)。而相對

照於從娼者社會身分的邊緣化，則是情色行業在都市社會生活空間

中，一直處於都市的邊緣地帶，從娼者所能生活的空間與時間段落都

被「後台化」（李謁政 1998）。以台北市公娼聚集的萬華區及大同

區為例，此兩處原為政府所劃定的合法執業場所均位於台北市的舊市

區，昔日繁華落盡之後，在外界的印象中只剩下老舊的建築、狹窄的

巷弄、龍蛇雜處、藏污納垢和一個等待更新的未來（註 5）。而廢娼

是否真是一個達成都市「高級化」目標的有效策略，目前尚無法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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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但北投失敗的廢娼經驗卻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的看到忽略此類都市

後台空間所處的複雜社會脈絡，將可能只是更強化了情色行業的邊緣

位置（註 6）。

但不論是持以上何種觀點，從娼者本身對工作的自我認知對工作

及日常生活中的互動關係會造成何種影響，均尚未被詳加討論，且在

以上的研究中，工作中性交易其實是處於一種「曖昧」與「非法」的

情境底下，從業者或許可藉著模糊的情境作為自我認同時正當化的理

由，或是避開可能的污名。但是對於一個「明白」規定性交易作為工

作內容，且在「合法」的情境下進行性交易的性工作者──公娼，去

除了曖昧與非法的工作情境是否會影響她們對工作的自我認知及日常

生活中的互動關係，將是本文主要關注的重點。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除收集傳播媒體上的相關報導外，原先亦計畫對公

娼進行訪談，但由於廢娼之後許多娼館紛紛拉下鐵門，小姐流散的速

度極快，尤其是萬華區的小姐在廢娼之後已經難覓其蹤，只有大同區

的公娼在廢娼之後仍常會到店裡坐坐，因此本研究中的個案經驗大多

來自於大同區的公娼。或許大同區與萬華區的公娼在空間區位與年齡

之間的差異，會影響公娼對工作的自我認知與日常生活的互動，但因

資料不足，故不在本文中對此進行比較與討論。

此外由於公娼的學歷多僅小學畢業，不慣於用國語交談，進行

訪談時，她們對於問題的回答都是十分簡短，甚至是問一句答一句，

而且廢娼之後，運動團體的加入，和媒體的出入訪問，對她們自身

的認知也不是毫無影響，再加上時機的敏感，與職業污名有關的問

題她們常會迴避不願回答，或是每個人都丟給我相同的「標準答

案」，許多有趣的資料反而是來自於廢娼後與她們在店裡彼此的閒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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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這些資料不一定是一個完整的故事，甚至有些零碎與雜亂，

但至少都顯現了她們生活中願意對我開放的某些面向，透過這些資

料反映出的不只是她們對自己工作的認知，也反映了她們與我的互

動關係。

四、公娼、私娼，都是娼
在台北市廢娼之後，針對這群公娼姊妹頓失生計的處境，引發了

支持及反對廢娼兩派人馬對於性工作到底算不算是一項「工作」，是

否應賦予合法工作權的爭議。當然雙方各有說詞，各有立場，反對性

工作者者多由受害／救助的觀點作為立論依據，甚至替性工作扣上了

父權幫兇的大帽子；支持者則有從性病防治、經濟、歷史觀點等多種

角度提出辯駁。然而連支持妓權觀點的人士都不禁喟嘆學術界或文化

界的知識份子對於妓權觀點所知不多，或對於歷史沈澱在娼妓生活中

的種種缺乏瞭解 (林弘勳 1997)，在此情境之下，走進娼妓的生活世

界，深入她們的主觀意識經驗及歷史發展軌跡勢將成為一種必須 (張

家銘 1995)。

在進入這群公娼姊妹的生活世界前，我們或是未曾接觸過她們

的一般民眾，對於這一行業及這樣的一群人僅有著看似熟悉其實陌

生的印象，而我們僅有的熟悉恐怕也不過是來自於影像文字媒體的

描述或是坊間八卦雜誌的報導，在指稱這些從娼者時，我們時常會

概稱為「小姐」或是「做那個的」、「上班的」。在我的田野經驗中

，甚至連當地的管區警察也在言談之中，公娼、私娼交錯出現，並不

會刻意去區分酒女、舞女、娼妓等各個情色產業工作者的不同，這

樣概括、模糊、甚至相混淆的稱呼其實反映的是所謂「正常」社會對

她們的欠缺瞭解。對自認為身處於「正常」社會的我們來說，酒女、

舞女好像都差不多，公娼、私娼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不是娼。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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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只要是「做那個」的女人，常態社會總是一視同仁的替她們貼上下

賤、骯髒、污穢、壞女人的污名標籤。然而，從我所接觸的公娼姊妹

在情色行業的工作史中可知，各個情色行業間其實是具有明顯的區隔

與階層性，而這樣的區隔對她們目前生活及工作上的認知是具有相當

意義及影響的。

伍、情色產業間的階層與流動
在我所接觸到的公娼姊妹裡，這群現在年紀多為三、四十歲的

公娼姊妹中，絕大多數在進入公娼這一行之前都曾有在其他情色行業

從業的經驗，雖然同為情色行業，但在小姐們的心目中仍有高低的

階級之分：酒女是最高一級，接著是舞女，妓女則是最低一層。這

樣的劃分一則來自於該行業對小姐條件的要求，一則來自於小姐與

顧客在交易過程中身體的接觸與性行為發生的可能。在酒家上班往

往除面貌身材上的要求外，酒量與交際手腕更是在此一行業中必備

的生存條件，真正高明的小姐是不用跟客人發生性關係卻可以賺進

大把大把鈔票的小姐，舞女雖然對於酒量的要求較少，但交際手腕

仍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條件。此外，長期晨昏顛倒的作息，和工作所

需的飲酒，對身體健康來說其實都是一項沈重的負擔，因此隨著年

紀漸長和健康狀況的惡化，小姐其實也漸漸失去繼續待在這個行業

的本錢，但經濟上的壓力和本身的條件或其他的考量，卻也可能讓

她們選擇繼續從事其他的情色行業。此外長期的喝酒傷胃，也使得

她們在脫離酒女生涯後，不太可能再回頭從事陪酒的工作。和其餘

的情色行業相較，直接從事性交易的娼妓可算是位於情色行業的底

層。但是對於酒量不佳、缺乏交際手腕、年紀漸長又涉入此一行業

的女性，性交易仍是賺錢的主要途徑，既然最後都需靠同樣的方式

賺錢，不如直接從事「單純的」性交易，是她們轉入娼妓的一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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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因素。

從曾經做過酒女、北投侍應生、私娼的玲玲在性產業的工作

史，我們或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工作者在不同性產業間的流動現

象。

玲玲的先生原本是做生意的，生活過得還不錯，但後來

生意失敗，當時許多錢都是玲玲出面向親戚朋友借的，

後來公司倒了，先生坐牢，她也跟先生離婚，唯一的女

兒留給婆家，自己一個人回到南部的娘家。「那時也難

過得想一死了之，人都走到澄清湖邊準備往下跳了，但

是想到那些錢都是跟別人借的，自己跳下去死了，那些

人該怎麼辦？那些人的經濟情況也不是好到哪裡去，人

家也是看我們有困難才借錢給我，現在怎麼可以這麼不

負責任的一死了之？」念頭一轉，玲玲便一個人來到了

台北。在從事公娼之前，玲玲做過很多行業，包括會計、

酒家小姐、北投的侍應生、私娼。回憶起曾經從事過的

性產業，玲玲說「剛在酒家上班的那一段時間，幾乎可

說是整整醉了兩個月，前一天的酒還沒醒又要去上班了，

酒喝了又吐，吐了再喝，喝到最後胃實在受不了，只好

把工作辭掉。」提起北投的侍應生工作，玲玲笑說「那

時仗著自己年紀輕、膽子大，哪裡都敢去，只要有錢賺

就好了。⋯⋯那時候只要是能賺錢的工作都做，只想著

要趕快將欠人家的錢還清，自己怎麼樣都沒有關係。」

後來會做公娼是緣於一次警察查緝私娼的行動，當時

正在作私娼的玲玲被抓進了警察局。在警察局裡，一

位警察跟她說如果要做這一行為什麼不做公娼？至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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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就不用擔心被抓，玲玲心想也對，剛好那時這

邊缺小姐，玲玲就來到了這裡。

直接從事性交易的情色產業除了公娼外，私娼亦是一途，而我們

在討論娼妓問題時也常會將公、私娼混為一談，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娼妓就是娼妓，並沒有公私之分，然而這樣的混淆就如同我們誤以為

所有的情色行業都是相同的，一樣只是出於我們對情色行業不熟悉的

想像。事實上，公與私的分別，對這群公娼在工作甚至自我生活認同

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有些小姐在成為公娼之前也曾做過私娼，但

公娼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合法性，及單純的工作環境、穩定的收入來源，

則是她們選擇以公娼的身分繼續留在性產業的主要因素，我曾問過玲

玲是否會回去酒家或其他情色產業上班，玲玲搖搖頭說「不可能的，

像我這種不會喝酒的人，沒有作酒女的本事，而且現在年紀大了，比

較怕死，雖然做公娼的錢不是最多的，但至少很穩定，而且比較單純、

安全，不用跟客人交際，不用出去，客人在店裡做完就走人了，彼此

不會有什麼牽連，不像在酒家上班還要和客人攀關係，要是弄得不好，

怎麼死的都還不知道。」

玲玲對公娼這份「工作」的認知其實正符和了西方妓權人士所

提出「單純的性交易，好過其他種類的色情工作」的觀點（Jasmin 

1993），尤其是在支持公娼的論述相繼出現之後，公娼以此作為自身

角色定位及工作認同的比重更隨之增加。從報章媒體的報導中我們可

以見到公娼姊妹不斷地對大眾疾呼「就像勞工出賣勞力、學者出賣知

識一般，我們也是靠自己的身體賺錢，但是我要強調，出賣身體、絕

對不是為了男人的需要，而是為了我們的生存⋯⋯我為了生活選擇公

娼這份工作，我不偷不搶，負擔全家人的生計，我認為自己活得很有

尊嚴，我有手有腳，若領了政府的救濟金，那才叫沒尊嚴！」（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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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今天反對性工作者可以提出數百種理由告訴這群公娼姊妹

性工作是如何的黑暗、如何的剝削女性、充滿了多少的風險，而支

持性工作者也可以提出上百種對應的觀點，告訴我們性工作者是衝

破男女性權力不平等的行動者 (sexual agent)，是性娛樂提供者 (sex 

entertainer)與性治療師 (sex therapist)，絕非是反對者冥思中的性奴隸

(sexual victim)（黃淑玲 1996）。但不論我們如何爭辯，更重要的是這

群身處於性產業中真正的性工作者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這份工作。不能

否認的，對公娼而言，她們的確是將之視為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份「正

當」的工作。

六、風險與應變
正因為原先工作所具有的合法性，公娼們認為自身工作正當，

使得她們雖然在被邊緣化的情色產業中的底層，卻能擁有較其他情

色行業更多的自主性與抵抗力。除了按規定必須使用保險套才能進

行性交易，定期的健康檢查避免因工作而感染到性病可能之外，在

面對客人特殊要求時，公娼也握有較多應變的籌碼。一位公娼姊妹

小鳳便說她對付要求「特殊服務」客人的應變經驗，有一次她遇到一

位要求「三吹」的客人，結果她對這位客人說「好啊！我先用電風扇、

再用冷氣機幫你吹，如果你嫌不夠的話，我還可以借你吹風機！」那

位客人聽了也只好自討沒趣的算了。我問小鳳難道不怕客人生氣翻

臉，小鳳說「了不起不做他的生意就是了嘛∼他又不能對我怎樣，難

不成他要叫警察？不過如果是在別的地方，我就不敢了。」玲玲也說

有些客人會要求到別的地方做，遇到這種客人，玲玲通常都會跟他

說「我們這邊也不錯呀！燈光美、氣氛佳、又有冷氣吹，不輸外面的

旅館啦！」但工作的合法性或許能提供公娼在工作場所遇到問題時的

應變籌碼，卻不能保障她們因工作時段特殊，必須使用夜間都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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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所帶來的風險，一旦在深夜下班出了店門後，面對女性在夜間都市

所可能遇到的危險，她們依然只能憑恃自身的力量保護自己。

我們的城市一向對婦女充滿了不友善的設計；我們甚至可說這個

城市是個為中產階級、中年男性而設計的都市 (畢恆達 1997)，而情

色產業所處的都市後台空間更成為一受詛咒、禁忌、黑暗的領域 (李

謁政 1998)。順著大同區公娼合法執業區的歸綏街、保安街的街廓走

一遭，除了昔日娼館所遺留下的痕跡外，常可見狹窄黝黑的樓梯口掛

著「按摩」的小招牌，歸綏公園常見遊民在此閒蕩；入夜之後的夜市

活動吸引了快速流動的人口與複雜的出入份子；老舊社區曲折的巷弄

提供私娼與流鶯交易及躲藏的空間，乏人管理的頹圮屋舍也成為藏污

納垢的溫床。而華西街在廢娼之後更是成為一片死城，即使是白天在

此行走都難以去除心中的不舒適感與莫名的恐懼。

雖然公娼姊妹們在自我認同上會將自己與其他性產業的工作者

做一區隔，但所處工作場域的特殊性與複雜性仍無法讓外界對她們能

有所區辨，以大同區為例：與歸綏街公娼館相距不遠的私立靜修女

中，學校便一再交代學生為了安全著想要繞道而行（註 8）。雖然對

安全的顧慮並不必然是出自於公娼或公娼館本身，更可能是來自於歷

史情色區所積累出的空間形式、產業活動、和社會關係脈絡 (李謁政 

1998)，但公娼的「可見性」卻讓她們常得背負環境污名的指責（註

9）。而在此工作甚至生活的公娼姊妹背負著「女性」、「社會底層」

兩種弱勢身分的交集，比一般的都市婦女更易暴露在危險之下，在公

娼抗爭的期間，常可聽到關於小姐下班回家途中遭到強暴的此類性侵

害事件的耳語，而小姐們也相對的發展出各種應變策略自保。

相較於同樣需夜間工作的中產階級婦女，公娼姊妹對於交通工

具的擁有能力其實是相當弱勢的，公車與計程車是許多公娼姊妹在

城市中移動的主要交通工具，會騎機車的人不多，更遑論開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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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所背負的經濟壓力也不允許她們能夠擁有屬於個人的交通工具。

通常晚上六點以後至深夜是一天主要生意的時段，因此在下班後，

計程車成了她們由工作地點返回住所的主要交通工具，常在深夜搭

計程車的紅紅就曾教過我在晚上要如何挑選計程車，「晚上叫計程

車妳一定要挑個人的，就是車子和人是在一起的，不要挑車行或是

無線電的，那種車子有些都是租來的，萬一發生什麼事根本找不到

人。」在公娼館附近貸屋而居的玲玲曾有兩次在下班返家路上遇劫

的經驗，雖然只有金錢的損失，但她自此養成晚上出門一定隨手拿

著鑰匙的習慣，以防遇到歹徒時可用鑰匙作為抵抗歹徒的武器。

七、情色產業的「進」與「出」
就如同前面所述，工作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只能保障她們在工作時

所可能遭遇的風險，卻不能保障因工作所衍生出的生活風險，同樣的

情形也出現在她們在這項產業中的「進」與「出」。她們進入這一行

或許也正如她們自己所說的，沒有黑道、沒有販賣人口，是出於「自

願」，她們可以「自由」的決定什麼時候來上班、什麼時候下班，要

接什麼客人、什麼客人不想接，她們甚至也可以自由的選擇什麼時候

離開這一行。但是今天她能夠「自由」的選擇要不要做一個公娼，卻

同樣的也能「自由」的選擇是否要進入情色產業嗎？問到她們進入情

色產業的緣由，幾乎每個姊妹都能告訴你一段歷史與故事：

來自南部的文文，在丈夫死後拖著兩個襁褓中的孩子回

到娘家，但務農的娘家本身的經濟情況也好不到哪去，

不可能給文文任何經濟上的援助，所以文文就將孩子留

在娘家，一個人到高雄的酒家上班，但個性沈默、不善

喝酒的她，在酒店的收入並不如預期豐富，而長期的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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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也讓她吃不消，透過朋友的介紹她便一個人跑到台北

的公娼館應徵。

出身礦工家庭的麗麗，家中經濟僅靠父親作礦工的收入維

持，身為家中七個孩子的老大，她很早就開始到酒家上班

補貼家計，在風塵打滾多年後，麗麗存了一些錢，便想買

間房子脫離酒家生涯，她也因此認識了做代書的先生，

婚後丈夫常藉故跟她要錢，麗麗說「人家都說做我們這

一行的女人比較不能守（三從四德），所以他跟我要錢，

我就盡我所能的給，我不希望人家說我因為我的出身就怎

樣」，可是麗麗如此的努力，丈夫不但未能體諒，反而趁

麗麗懷孕時在外有了女人，麗麗在眼見挽不回丈夫的心之

後，毅然決然的跟丈夫提出離婚，她什麼都不要，只要剛

出世的兒子，結婚時她帶過去的嫁妝──一間房子和十幾

萬的存款，全部早給丈夫以還債為由花掉了，她帶著兒

子，一無所有的回到娘家，她將兒子托給母親帶，便一人

在台北做公娼賺錢。

秀秀來自宜蘭的小漁村，家庭經濟全靠父親捕魚的收

入。父親過世時，家裡窮到無法下葬，身為長女的她便

因媒妁之言嫁到夫家，夫家給的聘金就是父親的喪葬

費。嫁到夫家之後，秀秀生活並沒有變得比較好，不久

之後先生有了外遇，秀秀又生不出兒子。在婆家的壓力

下，秀秀最後只好辦了離婚，一個人帶著甫出世的女兒

兩手空空的來到台北，透過朋友的介紹進入了情色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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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故事都不太一樣，也的確沒有任何一個人「逼」她們一

定要進入色情產業，但是對她們這些大字不識幾個、身無一技之長、

又拖著孩子、擔負沈重家計的女人，這個社會又能提供她們什麼更好

的選擇？按照《娼妓管理辦法》的規定，一位女性選擇做公娼應是出

於自由意志下的選擇，只要符合規定，她可以隨時進入、隨時抽離，

但是今天她能夠「自由」的選擇要不要做一個公娼，卻不一定能夠自

由的選擇要不要進入情色產業，女性在情色產業裡進出的自由度其實

並沒有我們或是她們所以為的大。父權社會強加在女性身上三從四

德、賢妻良母的框架，不但讓女性不斷的去剝削自己、犧牲自己以成

全好女兒、好妻子、好母親、好姊妹的角色，也在無形中成為促使她

們進入性產業之中的那隻「看不見的手」。

這隻看不見的手在不知不覺中將她們拉入性產業之中，也不知不

覺地將她們留在性產業裡。好女兒、好妻子、好母親、好姊妹的責任

一旦套上身，就不是說拿就可以輕易卸下的。

麗麗的兒子現在已經二十幾歲了，但是麗麗卻依然繼續她

公娼的工作，為的是希望能再幫兒子存些創業基金。

秀秀的女兒雖然已經能自立更生，但秀秀的母親過世後，

撫養智障弟弟的責任就落到她的身上，她仍須做公娼以維

持照顧弟弟所需的經濟開銷。

玲玲在情色行業中工作了二十年，還清了前夫的債務，還

幫哥哥付清了房貸，她現在正準備開始替自己的下半輩子

存些錢，市政府卻在這時候說要廢娼了。

在這份工作中她們所能享有自由度的多少，經常也顯現在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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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的閒聊之中，她們常羨慕我的「好命」，常會對我說「女孩子

還是多讀一點書比較好，將來才可以找一份好一點的工作。」有時

她們也會開玩笑說「要是我家有錢一點，我能多讀一點書，我也要

去做台北市長。」限於她們自身的背景與條件，和巨大的經濟壓力，

公娼或許是她們在情色產業中的最佳選擇，但未必是她們人生理想

中的最佳選擇，如果有其他的選擇機會，也許她們並不一定會自願

做一名公娼。

八、污名身分的隱藏與開放
就像我們在探討公娼工作本身所能享有的自由度時，不能忽略父

權社會價值對女性進出情色產業所可能帶來的影響與控制。我們在探

討公娼對這份工作的自我認知時，依然不能忽視在整體空間及社會脈

絡下，傳統社會道德價值觀加諸於娼妓身上的污名對她們日常生活互

動所產生的影響。

就如同在前面曾經提過的，公娼對於自身工作的認知或許可將

之視為一份「正當」的工作，但不見得將之視為一個「好」的工作

，就如同我們認可清潔工是一份「正當」的工作，但不必然將之視

為一個「好」的工作，社會價值對職業污名的評判，仍舊影響著從

業者如何去建構與維繫自身與他人的關係。對從娼的女性而言，娼

妓只是其眾多身分角色中的一種，在「工作」時間之外，她仍須扮

演母親、女兒、姊妹⋯⋯等等社會角色。然而社會價值觀對於娼妓

的偏見與污名化，卻讓她的職業角色和其他的社會角色產生了衝突

。尤其是對傳統女性角色（母親、女兒、姊妹）在貞潔上的要求，

使得從娼女性往往必須藉著各種方法，也許是隱瞞、也許是空間上

的隔離，以隱藏自己娼妓的工作，繼續扮演社會所要求的其他女性

角色 (McLeod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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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工作場所週遭環境的複雜，增加了公娼工作之外生活上的風

險，但現代都市的複雜結構，一方面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呈現某種

程度的陌生與冷漠，另一方面卻給予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某種在鄉村或

小鎮生活中所沒有的「自由」(freedom)。因此人們可在城市中，不需

透過交談和對彼此的認識，仍能繼續進行社會的互動，而這些社會活

動的進行，並不會使其身分曝光 (Karp 1973)。對從娼女性而言，都

市的這種匿名特性，其實正提供其各個社會角色隔離與區隔的機會。

藉著匿名性，公私領域的二分，將可能使污名身分就像護士或秘書，

不過是工作上的角色與身分罷了。私領域的身分如女兒、妻子，不必

然與上班身分相關或抵觸 (紀慧文 1998)。因此她們有可能在城市的

這個角落從娼，在都市的另一個角落仍扮演著傳統社會價值所認為的

「好女人」的角色，甚至由於自知污名身分的存在，反而會讓她們更

極力去扮演好在工作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好女人」的角色。例如麗麗

不但在短暫的婚姻關係中盡力幫先生還債，在兒子青春期的那段時間

她也為了兒子暫停公娼的工作，「這個年紀的孩子最容易變壞，作母

親的一定要多注意。」

透過上班地點與鄰里的隔離，以達成身分的遮蔽與掩藏，是許

多公娼姊妹所採取的策略。這些來自於南部或東部的公娼姊妹，隻

身在台北工作，空間距離上的區隔使得她們的職業角色和普常社會

的日常生活角色不致發生衝突，在這裡她們可以是入夜之後濃妝豔

抹的娼妓，但假日返家時她們依然可以扮演好女兒、母親的角色。

丈夫過世之後走入這行的文文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她將兩個年幼

的孩子留在南部的老家，一個人在台北做公娼賺錢，每個月回南部

看孩子，除了母親之外，沒有人知道她在台北做什麼。文文並不覺

得自己從事這份工作是件可恥的事，但是她也不願告訴孩子，「等孩

子大了，懂事了，有機會或許我會告訴他們我在台北的工作，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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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現在年紀還小，許多事情似懂非懂，跟他們說，我怕他們在學

校會被其他的孩子取笑。」

就如同紀慧文 (1998)在其田野研究中所發現的：「娼妓的污名

情境不見得那麼不同於我們所可能面對的。從外表我們辨識不出來，

通常我們也很少與她們接觸，我們有的其實只是有沒有線索、有沒

有辨識能力，地點、衣著、談吐，有人看得見，有人視而不見。」

這一群公娼姊妹，若非曾在公娼館中與她們相遇，她們的年紀及日

常的裝扮、舉止，的確難以提供足夠的線索讓我們去辨識她們，甚

至在她們上班時間，踏進公娼館未上妝的前一刻，我們都極有可能

認為她不過是一位低頭路過的歐巴桑，她仍舊在扮演著普常社會中

的生活角色。

雖然都市匿名性能提供公娼們各社會角色間區隔的可能，公娼姊

妹藉著空間與距離上的隔離，讓她能在各社會角色間自由遊走，但是

對與家人同住的小姐而言，污名的隱藏是較高難度的，大多數的情況

下，家人與她們之間其實是存在著一種模糊曖昧的認知，好像隱隱約

約知道她們所從事的行業，但兩方卻從不挑明的講。以麗麗的例子來

說，她有一個從小和她相依為命，現在正在當兵的兒子，「他怎麼可

能不知道我在做什麼？從小到大就我這個媽媽在養他，不過他可能不

太清楚我在這裡上班吧！我們也不會把這件事說的很清楚，他只是跟

我說要多注意身體健康。」彼此刻意模糊化的認知，讓這些公娼們面

對的其實只是可能的 (discreditable)污名情境，而非已經是的 (discred-

ited)污名情境，如此灰色地帶的存在幫助她們可更靈活彈性的去處理

彼此之間的關係而不至於尷尬；說得太明白，有時對互動的雙方而言

反而是一種難堪。

做公娼多年的仙仙一直都對孩子說自己是在餐廳裡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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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碗，她的孩子也從未過問她為何總在傍晚出門，直到廢

娼事件上了媒體，她的女兒才在深夜等她回家，問她還要

做多久，但接著卻是母女兩人抱頭痛哭。

不過污名的身分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中並不一定需要完全的隱

藏，在某些人面前，她們就是公娼，但她們並不因此而失去享有普

常社會關係的機會。換句話說污名本身並不重要，彼此的關係是什

麼才是關鍵 (紀慧文 1988)。在這群公娼姊妹身上，我們依然看到相

類似的情形。以文文來說，她在台北租屋的地方離歸綏街上班的地

方並不遠，她的鄰居都知道她在做什麼，但是她覺得她的鄰居並沒

有因此排擠她，我也不只一次的看到文文在住所樓下的騎樓和鄰居

喝茶聊天，甚至我去找文文聊天時，她的鄰居還熱情的邀我一起泡

茶。在廢娼之後，歸綏街的小姐們仍會三不五時的到店裡晃晃，或

是帶點東西來，或是一起吃飯，也常見她們和居住在附近的鄰居聚

在路邊閒聊，有時鄰居從外面的馬路經過還會特意的探頭進來和她

們打招呼。

Page(1984)認為個人知道自己具有一污名化的身分主要有兩種

方式：第一種是來自於自我的認知。在個人社會化的過程中，其實

我們已經很清楚的知道哪些類型 (types)是會導致污名化的結果，當

他們發現自己正屬於該類型時，便知道自身處於污名化的危機之中。

第二種方式則是藉由他人的反應，以確認自己是否正處於污名化的位

置 (Page 1984)。在這些鄰居面前，小姐們的污名身分是公開且不需

隱藏的，但她依然可以享有她「普常」社會的生活，一方面或許是彼

此關係的不同，公娼們不需在意鄰居眼中的她們是以何種身分呈現，

或鄰居對她們有何評價，彼此的關係可以是長遠的，也可以是短暫

的，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陌生人，無須為了維持特定的角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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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隱藏污名，彼此的關係是分享與互動的，任何辨識或考慮，任何

的回應方式都說明了兩造處在平等的情境下，沒有任何一方有絕對

的權力控制這整個過程 (紀慧文 1998)。另一方面或許是出於對公

娼工作及背景的客觀了解與認識，使他們不至於像那些毫無了解與

關係的人，只能憑恃著大眾化的刻板印象與公娼們互動，在他們面

前，公娼的職業角色並不會成為當事人污名的來源，而他們以對待

一般鄰居朋友的態度接納公娼職業污名身分，同樣也能換得公娼同

等的對待。這樣的互動關係同樣也顯露在我與公娼接觸的田野經驗

之中。

我初以研究者的角色在性病防治所和她們接觸時，她們對於我

這樣一個「外人」其實是充滿戒心與防備的，我只要向她們走去，

尚未開口，她們馬上轉身就走，態度好一些的則在聽完我說明來意

之後，不是說沒什麼好講的，要不就是說她還有其他的事要忙，沒

空！再不然就是說，「又要做研究啊？我們有什麼好研究的？」後

來接連參加她們幾次公聽會與抗爭活動，打過多次照面之後，她們

對我的態度才有了轉變，不再那麼排斥，或許因年齡的關係，去她

們店裡聊天時，她們常會把我當成小妹妹或女兒看待，不是招呼我

一起吃飯，就是臨走時塞給我一堆零食，有時還叮嚀我晚上回家要

小心，甚至在清大命案發生後，她們還跟我說交男朋友要小心，千

萬別亂來。

雖然在我面前，她們不需隱藏公娼的職業污名身分，她們可以

把我當成朋友，興高采烈的告訴我清明節返鄉掃墓的趣事，但是就

如同我未向她們開放我所有的生活世界一樣，她們也未必會向我開

放她們所有的生活世界，我們只能分享在此關係下所能彼此開放的

部分。



368  性工作研究

九、結語
相較於文字影像所構築出情色工作者生活的紙醉金迷或是黑暗駭

人，這群公娼們的生活或許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的特別，甚至可說是極

為平常普通的，但所謂的平常普通，恐怕也是在對她們的工作與生活

有所了解與認識之後才可能發生。雖然因工作性質的特殊，讓她們必

須在各個不同社會生活角色中謹慎的轉換與遊走，但是誰不是同時在

生活各種不同的角色中來去？我們也不一定會對所有的人開放我們所

有的角色；一旦抽離了社會道德價值對她們職業的批判，她們或許和

你我一樣的普通、平凡，不工作時她們和我們一樣會和朋友出去逛街、

爬山，或是哪兒也不去的待在家中打電話、聊天、看電視，是兒女眼

中的好母親、親友鄰里眼中的好女兒。只不過即使是如此平凡的生活，

在道德價值的壓力下，對背負職業污名的她們而言或許已是一種不尋

常。

她們的工作與生活世界可以簡單也可以複雜，就如同我們的生活

世界也總在簡單與複雜之中交錯而行，單看任一面都可能讓我們失去

認識她們另一面的機會，走進她們的世界，因著位置與身分的不同，

也許你看到的她們會與我不同，但那都可能是真實的她們，重要的是

我們如何看待、如何詮釋，以及是否願意並選擇何種角度，去認識這

個過去不熟悉的世界，這群不熟悉的人。

反對性工作者或許不需急於展現自己的善意與好心，急急對她

們伸出援手，指點從良的明路，也許對現階段的她們來說，如何解

決迫在眉睫的生活問題，和去除父權社會加諸於女性身上的箝制，

會比從良更為重要。但是支持性工作的人士，也不用急急揮舞手中

妓權的大旗，不了解她們工作與生活世界的多元和複雜性，以及在

社會脈絡下與普常社會的交纏，僅強調工作本身的自主性，卻忽略

了隨工作所衍生出的生活風險和社會大環境對女性與污名身分的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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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輕率的將伸張妓權的大旗壓在公娼的身上，或許就和那些自命

為「正義之師」，逼娼從良者一樣，為她們帶來的也許不是光明的

未來而是另一種危機。

（初稿發表於 1998年 4月 24日 -26日第三屆「四性」研討會）

註釋
1. 《聯合報》，1997年 9月 6日第 7版所使用的標題。

2. ＜路線之爭  婦女新知家變──聲援公娼、同性戀  秘書長倪家珍、辦公室主任王蘋

遭「調整職務」部分員工反彈＞，《聯合報》，1997年 12月 5日 6版。

3. 自 1997 年 10 月 29 日市議會表決通過「台北市公娼管理辦法」給予公娼兩年

的緩衝期限，但因市政府遲遲未付諸執行，公娼自救會不斷地有所動作，如：

1997 年 11 月 26 日市政府前的流動娼館、1997 年 11 月 30 日在台北火車站前賣

鴨肉扁、1997 年 12 月 8 日夜宿市議會、1997 年 12 月 29 日大鬧阿扁市長的記

者會、1998 年 1 月 11 日送信給李察基爾、1998 年 1 月 12 日行政院前的行動劇

表演。

4. 如趙曉玲在《婦女新知》第 159 期所撰之〈站在父權的肩上──『反』雛妓運

動〉。

5. 見《聯合報》，1998年 2月 25日 14版，市政府將在下年度編列華西街都市更新的

規劃經費。

6.  對北投的空間想像，台北市政府曾經提議規劃著：可以建立一大型遊樂場，

仿造美國迪斯奈樂園，另外在中正山與樂園之間建電纜車，而且要比烏來

更壯觀，最後則再闢鳥園⋯⋯。當然，北投最後並未轉型成一主題遊樂區，

一方面缺乏真實社會脈絡中的關係，一方面缺乏當地的空間參與，最重要的

是情色歷史區的生活市民與仲介人員是寄生於情色行業，而不是暴發戶的投

資者，企圖商品化旅遊形式所需的資本，並非由北投的市民可以聚集的。而

且原本被污名化的行業，對於吸引外地資金的挹注，常常是不易有誘因的。

⋯⋯在禁娼後三年的北投，情色活動並未淨空，反而是發展了空間應付的

小策略。其一是原本公開化的陪酒划拳、那卡西、再加上陪浴以及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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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轉成私密要有「內將」帶領的小房間，經由曲折的通道到達設定好

情境的房間，其二由於原先的「女侍應生住宿戶」已勒令停業就轉換成應召

站，與原先的飯店、旅館配合著 ( 李謁政  1998)。

7. 見《聯合報》，1997年 10月 16日 11版，一位公娼的投書。

8. 見《聯合報》，1997年 6月 2日 14版。不過筆者仍數次見到靜修女中的學生在放

學後直接穿過歸綏街至重慶南路搭車。

9. 見《聯合報》，1997年 6月 2日 14版。在當地人士的爭取下，把公娼的地址改為

環河南路二段，並不斷要求大家，不要把公娼和華西街扯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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